附件3
成都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
[bookmark: _GoBack]师德满意率统计表
（学校用）
区（市）县 		学校名称 		
统计时间 	

	
教师姓名
	身份证号码
	
所教学科
	抽样测评票数
	得票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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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 计 要求 及 说明
	1.参加测评的人员为该教师现任教班级的学生或学生家长，抽样数应在 50——100 之间。如参加测评人员所教学生数低于 50 人，抽样数为 100%。(建议：幼儿园和小学低段测评以家长为主，小学高段和中学测评以学生为主)； 2.满意率=（很满意+满意+基本满意）/总票数 X
100%。



